
 

标段编号：  2506-440306-04-01-976241001001 

 

深圳市建设工程其他招标投标

文件
 

标段名称： 松岗街道北车上盖保障房配套九年制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全

过程造价咨询 

 

投标文件内容： 资信标文件 

 

投标人： 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日期： 2025年07月29日 



 

投标函 

致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署： 

根据已收到贵方的 松岗街道北车上盖保障房配套九年制学校新建工程项目

全过程造价咨询招标文件，我单位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后，我方愿以

招标文件前附表及合同条款规定的付费方法及标准，接受贵方招标文件所提出的

任务要求。 

1.我方已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如有时）

及有关附件，对招标文件的要求完全理解。 

2.我单位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后，我方愿以固定总价 104.30 万

元（暂定价）投标，造价咨询费按实结算，接受贵方招标文件所提出的造价咨询

相关服务要求。（投标人填写） 

3.我方认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规则，遵守评标委员会的裁决结果，并且不

会采取妨碍项目进展的行为。我方理解你方没有必须接受你方可能收到的最低标

或任何投标的义务。 

4.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限内有效，在此

期间内我方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

或放弃中标资格，我方自愿接受被贵方暂停一年参加贵方的建设工程投标的资格。 

5.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并将按招标

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6.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组建项目组，由投标文件所承诺

的人员完成本项目的全部工作。如未经招标人同意更换项目组成员，招标人有权

取消我单位的中标资格或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违约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7.我方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定标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

效或废标处理，并自愿接受被贵方暂停一年参加贵方的建设工程投标的资格；若

中标之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授标并自愿接受被贵方暂停一年参加贵方的建设

工程投标的资格。 

8.我方保证在本次投标中不会出现虚假恶意投诉，如因我方投诉经贵方调查

后查无实据，我方自愿接受被贵方暂停一年参加贵方的建设工程投标的资格。 



 

9.在正式合同签署并生效之前，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函将成为约束双

方的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10.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项目包中若有需回避的项目（如已承担项目中

某项目的结算编制工作），同意在本次批量招标的项目包之间调换项目，确保符

合回避相关要求，并以实际情况签订合同。 

11.我方同意：在项目包内的各项目结算审核过程中，若我方连续两个季度

被发包人给予履约评价不合格等级，发包人有权单方面终止合同，即我方承担的

该项目包内所有结算审核合同均终止，已完成的结算审核项目按合同约定办理结

算，并支付相关费用；未完成结算审核的项目，相关费用不予支付。 

本投标函同时作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人名称（盖章）：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签章）：                      

单位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 7号中海慧智大厦 1栋 1A2401-2412   

邮编：  518024   

联系电话：  0755-83788213    传真：  0755-83785311   

日    期：  2025  年  7  月  29  日 

 



 

投标函 

致深圳市宝安区建筑工务署： 

根据已收到贵方的松岗街道北车上盖保障房配套九年制学校新建工程项目全过程造价

咨询招标文件，我单位经考察现场和研究上述招标文件后，我方愿以招标文件前附表规定的

付费方法及标准，接受贵方招标文件所提出的任务要求。 

1.我方已详细审核了全部招标文件，包括澄清、修改、补充文件（如有时）及有关附件，

对招标文件的要求完全理解。 

2.我方认同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规则，遵守评标委员会的裁决结果，并且不会采取妨碍

项目进展的行为。我方理解你方没有必须接受你方可能收到的最低标或任何投标的义务。 

3.我方同意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在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有效期限内有效，在此期间内我方

的投标有可能中标，我方将受此约束。如果在投标有效期内撤回投标或放弃中标资格，我方

的投标担保将全部被没收。 

4.我方保证所提交的保证金是从我单位基本账户汇出，银行保函是由我单位基本账户开

户银行所在网点或其上级银行机构出具，担保公司保函、保证保险的保费是通过我单位基本

账户支付，如不按上述原则提交投标担保，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单位的中标资格或单方面终止

合同，因此造成的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5.如果我方中标，我方保证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并将按招标文件的规定

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 

6.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投标文件承诺组建项目组，由投标文件所承诺的人员完成

本项目的全部工作。如未经招标人同意更换项目组成员，招标人有权取消我单位的中标资格

或单方面终止合同，由此造成的违约责任由我单位承担。 

7.如果我方中标，我方将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金额提交经招标人认可的履约保函。 

8.我方保证投标文件内容无任何虚假。若评定标过程中查有虚假，同意作无效或废标处

理，并被没收投标担保；若中标之后查有虚假，同意被废除授标并被没收投标担保。 

9.在正式合同签署并生效之前，贵方的中标通知书和本投标函将成为约束双方的合同文

件的组成部分。 

本投标函同时作为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和法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人名称：深圳市诚信行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娟                          

授权委托人：  唐伟平                        

单位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三路 7号中海慧智大厦 1栋 1A2401-2412 

邮编：518024 

联系电话：0755-83788213  传真：0755-83785311 

日  期： 2025 年 07 月  29 日 

 

 

  



 

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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